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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开发类主体功能区主体行为与发》

内容概要

2003年怒江干流水电开发规划经媒体引发争论后，围绕水电开发利弊与收益分配问题，各方以环境与
发展关系中某类主体身份，陷入多方博弈局面，出现生态区外环境衍生主体主张的虚拟性环境非使用
价值评估，压制了生态区内环境自然主体开发具体环境使用价值以谋取发展的合理诉求，形成了环境
剥夺。2010年12月编制完成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怒江州划入限制开发类重点生态区，这对当
地丰富的水电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提出新挑战，也将问题推向其他重点生态区。对此，《限制开发
类主体功能区主体行为与发展机制研究(以云南省怒江州为例)》提出，在限制开发类生态区规划与建
设中，不仅要关注供给生态服务产品的主体功能，还要关注促成生态区目标实现的各类社会经济活动
和环境保护的主体行为激励与地区发展的经济机制设计。本研究以怒江州为例，一方面立足生态区内
点状、线状富集的可再生或可循环利用资源和储量巨大的矿产资源，发展规模产业，竞争生态区外市
场经济收益，实现生态区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另一方面区分生态区内外两类行为主体群，赋予生态区
内居民自然主体地位，立足各类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一俱乐部物品一私人物品的商品化属性，建立居
民外迁安居、森林生态效益公共偿付体系、均等化公共服务财政投入制度、生态区居民环境与发展决
策、限制开发性土地管理、非GDP指向的多重目标管理绩效评估等综合的经济发展机制。
    《限制开发类主体功能区主体行为与发展机制研究(以云南省怒江州为例)》由杨润高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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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区域经济研究中，问题区域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膨胀区域，由于经济过密，过度集
中在少数中心，带来效率降低以致于出现明显的规模聚集不经济，妨碍区域自身进步发展与结构转型
，致使生产和生活成本上升，生活质量恶化。　　第二类萧条区域，多指老工业区，经济活动密度较
低，工业生产与组织结构的不合理性随发展进程递增，传统工业在经济结构中占主要地位，经济增长
速度低甚至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低而失业率高，生活质量低。　　第三类落后区域，也称欠发达区
域，在发达国家表现为农业区或单一原料供应地，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指贫困地区。　　最初，问题区
域的表征就是有数量众多的失业人口。因此，对于问题区域的识别，最初主要考虑的指标是失业率。
随着人们对资源环境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土地撂荒、空气或水污染等许多指标也被用于识别问题区
域。大多数国家在界别问题区域时，逐渐采用一套社会经济或生态指标体系，即反映生活质量的指标
与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包括收入与失业水平、住房条件、教育与公共保健服务状况与社会
基础产品的供给、人均GDP、经济结构、区域层次生产输出水平与基础结构状况等。相应地，在前三
类狭义问题区域基础上，扩展出保护类区域和重点开发区域两类新的问题区域。保护类区域大体包括
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历史文化遗迹等多种形式，由于各国保护区的建设水平和管理体制不同，各
国的分类体系有所差别。重点开发区域的界定，各国各时期的理解与标准各异，但其划定目标就是集
中财力、物力和人力在少数区域先发培育相对于更广大区域的增长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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